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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黃秀環

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466

傳真：06-2955811

電子信箱：peno814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(一)字第10903003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簡化行政流程及提升行政效率，自109學年度起教師進

修相關案件，授權各服務學校依權責核准並自行列管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局104年9月9日發布之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

及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市校長及教師在

職進修研究實施要點)第8點第3款規定略以，留職停薪進修

期間以二年為原則。如須延長，由指導教授出具證明，經

服務學校同意，並報請本局核備者，得延長一年......；

第5款規定略以，校長及教師進修同一學位、學分或研究期

間，得視實際需要，由學校報經本局核准變更進修、研究

方式，以學期為單位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二、次查本局105年11月16日南市教人(二)字第1050834005號

函，業自106年2月1日起，刪除上開變更進修方式僅得一次

為限之規定。

三、考量現行教師申請在職進修(含進修留職停薪)之核准權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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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服務學校，又教師於進修中變更進修方式，亦不受一次

規定為限，為簡化作業流程，自109學年度起下列教師進修

案件，授權學校依權責核准，並自行列管︰

(一)教師申請(延長)進修留職停薪案件，依本市教師留職停

薪作業流程規定辦理，學校毋須另依本市校長及教師在

職進修研究實施要點函報本局核備。

(二)教師於進修同一學位、學分或研究期間，變更進修、研

究方式案件，授權學校依權責核准，惟仍須以學期為單

位。

(三)各校每學年度自行造冊列管教師進修情形，毋須函報本

局備查。

四、上開授權簡化相關事項，本局將另行修正本市校長及教師

在職進修研究實施要點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(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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